	表1  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年度收支决算表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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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表反映项目2017年度（即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），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资助项目资金的收入、支出、结转及结余情况。
填表说明：1.表中各项数据以“万元”为单位，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。
2．对于2014年以前（含2014年）批准资助的所有项目的“管理费”并入“直接费用”进行填列，间接费用填0。
          3．年初结转和结余：项目以前年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结转结余到本年度使用部分。
结转是指在研项目以前年度剩余资金，结转到本年度继续使用部分。
结余是指以前年度结题项目结转本年度继续使用的剩余资金。
4.本年收入：项目本年度取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总额。
基金委拨款:填列本年度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取得的拨款收入。
其他:填列本年度从其他单位取得的收入，包括合作单位转入、项目变更依托单位转入、联合基金联合方拨款收入等。
5.本年支出：项目本年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的全部支出。
项目支出: 填列本年度新批项目、在研项目和结题项目结余资金的实际支出。
终止/撤销退回：填列因项目终止/撤销，本年度退回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金。
6.年末结转和结余：项目截止本年末尚未列支出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。
结转是指在研项目的本年末剩余资金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部分。
结余是指结题项目的剩余资金，其中：2017年结题项目的结余资金要单独反映。
7.间接费用按照“以收列支”的原则，以收入数全额列支出。
8.审核公式
“直接费用”栏目：
1栏各行=（2+3）栏各行；
4栏各行=（5+6）栏各行；
7栏各行=（8+9）栏各行；
10栏各行=（11+12）栏各行；
10栏各行=（1+4-7）栏各行。
“间接费用”栏目：
4栏=5栏=7栏；
7栏=（8+9）栏。






